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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章以中国裁判文书网公布的案例为例，对票据纠纷中持票人票据来源的合法性问题展开讨论，分析持

票人的直接前手未对双方之间的基础法律关系提出异议时，人民法院应否进行审查以及审查的标准、举

证责任的分配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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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aking the case published by China Judicial Documents Network as an example, the paper dis-
cusses the legitimacy of the bill holder’s bill source in the bill dispute, the question of whether the 
People’s Court should conduct the examination and the standard of examination and the alloca-
tion of the burden of proof when the holder’s immediate predecessor has not raised any objection 
to the fundamental leg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par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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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票据的无因性原则是当前各国票据法通行的一项基本规则[1]。票据是无因证券，票据行为具有无因

性是票据法的基本原则[2]。《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

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三条、第十四条对票据的无因性进行了比较详细的规定，同时，《中华人民共

和国票据法》第十条还规定“票据的签发、取得和转让，应当具有事实的交易关系和债权债务关系”。

对此，在司法实践中该如何理解和运用票据的无因性便产生了巨大的分歧。“所谓票据行为的无因性，

并不是说票据行为之所以发生，其本身不存在原因关系，而是说，是基于现实的需要，在法律上将二者

予以分离，从而形成票据行为的无因性特征。换言之，票据行为的无因性，乃是基于社会经济生活对票

据所提出的要求，而由法律即票据法所特别赋予的。而并非票据行为所固有的。”[3]因此，在坚持票据

无因性的同时，应当寻求适用该原则的适当途径，解决促进票据流通和保障票据使用安全二者之间的矛

盾。坚持票据行为无因性原则，并不意味着不需要审理和考察持票人取得票据手段是否合法问题。要正

确理解票据行为无因性的立法目的，正确认定票据权利人。持票人的直接前手未对双方之间的基础法

律关系提出异议时，人民法院是否需要对票据来源的合法性进行审查以及如何把握审查的标准，下文

以裁判文书网公布的 A 公司诉 B 公司等票据追索权纠纷案为例进行分析。 

2. 基本案情 

(一) 一审判决的事实认定及裁判结果 
2021 年 1 月 4 日，A 公司与案外人 C 公司签订水泥买卖合同，约定由该公司购 A 公司普通硅酸盐水

泥，合同标的 1 千万元，另约定结算方式及期限。A 公司为履行该买卖合同，于 2021 年 12 月 15 日和

2021 年 12 月 21 日向 C 公司开具了 10 份山东增值税专用发票。 
2021 年 2 月 5 日，D 公司向 B 公司开具编号为 230245103773820210205851461634 的电子商业承兑

汇票，载明，出票人、承兑人均为 D 公司，收票人为 B 公司，汇票票面金额为 50 万元，出票日期为 2021
年 2 月 5 日，汇票到期日为 2022 年 2 月 4 日；出票人承诺：本汇票请予以承兑，到期无条件付款；承兑

Open Access

https://doi.org/10.12677/ds.2023.94167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秦长葳 
 

 

DOI: 10.12677/ds.2023.94167 1245 争议解决 
 

人承诺：本汇票已经承兑，到期无条件付款，承兑日期为 2021 年 2 月 5 日。 
案涉票据经连续转让背书，背书过程：B 公司–E 公司–F 公司–G 公司–C 公司–A 公司。A 公司

基于其与 C 公司前述买卖合同，于 2021 年 3 月 15 日自 C 公司背书受让该汇票。2022 年 2 月 4 日票据状

态显示提示付款待签收，2022 年 2 月 8 日票据状态显示提示付款已拒付(可拒付追索，可以追索所有人)，
签收标记显示为拒绝签收。 

山东省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A 公司取得案涉商业承兑汇票系合法取得，依法享有票

据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五十三条规定，持票人应当按照下列期限提示付款：(一)……(二)
定日付款、出票后定期付款或者见票后定期付款的汇票，自到期日起十日内向承兑人提示付款。第六十

八条第一款规定，汇票的出票人、背书人、承兑人和保证人对持票人承担连带责任；第二款规定，持票

人可以不按照汇票债务人的先后顺序，对其中任何一人、数人或全体行使追索权。本案中，A 公司在汇

票到期后 10 日内提示付款被拒付，A 公司可以选择向 D 公司、B 公司行使追索权，该 D 公司、B 公司

应对 A 公司承担连带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七十条规定，持票人行使追索权，可以请求被

追索人支付下列金额和费用：(一) 被拒绝付款的汇票金额；(二) 汇票金额自到期日或者提示付款日起至

清偿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利率计算的利息……据此，D 公司、B 公司应连带支付 A 公司票面金

额 50 万元及自 2022 年 2 月 5 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

利率计算的利息。A 公司主张超出部分，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票

据法》第五十三条、第六十一条、第六十八条、第七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七条、

第一百四十七条之规定，判决：一、D 公司支付 A 公司汇票票据款项 50 万元，于判决生效之日起 10 日

内付清；二、D 公司支付 A 公司利息，以 50 万元为基数，自 2022 年 2 月 5 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

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 
(二) 二审法院裁判理由及裁判结果 
B 公司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上诉请求：1) 撤销一审判决，并依法改判；2) 本案一、二审诉讼费

用均由 A 公司承担。主要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A 公司提交的证据无法证明其为涉案票

据的合法持有人，一审审理票据合法性时仅注重形式上的审查，未尽到应有的审查义务，造成认定事实

错误。票据权利行使的前提是持票人合法取得票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十条规定：“票据的

签发、取得和转让，应当遵循诚实信用的原则，具有真实的交易关系和债权债务关系。票据的取得，必

须给付对价，即应当给付票据双方当事人认可的相对应的代价”。A 公司无法证明其为涉案票据的合法

持有人。 
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案涉汇票票面信息记载事项完整，背书连续，系有效票据。

一审中，A 公司提交了其与 C 公司签订的水泥买卖合同及称重计量单，并向 C 公司开具了 10 份山东增

值税专用发票，在 C 公司未对其与 A 公司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提出异议的情况下，一审判决认定 A 公司

为合法持票人并无不当，予以确认。B 公司并未提交有效证据证实 A 公司取得案涉票据存在违法事实，

故一审判决 D 公司、B 公司连带支付 A 公司票据款 50 万元及相应利息并无不当，予以确认。综上，B
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七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3. 案例评析 

(一) 理论基础 
票据关系是基于票据行为而发生在当事人相互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亦即票据上的权利义务关系。

票据关系以票据为载体，虽然以基础关系为前提，但票据关系又与其赖以建立的基础关系相分离，票据

https://doi.org/10.12677/ds.2023.94167


秦长葳 
 

 

DOI: 10.12677/ds.2023.94167 1246 争议解决 
 

关系的成立、有效并不以授受票据的基础关系的成立、有效为必要，票据关系的存在与否并不以基础关

系(原因关系、资金关系、预约关系)的不成立、被撤销、无效为转移。票据的流通功能决定了票据行为的

无因性是其本质属性，票据一经签发，票据法律关系即与其发生的原因的基础法律关系相分离。本案涉

及的主要问题在于司法实践中人民法院对于票据纠纷中持票人的前手未对基础法律关系提出异议时票据

来源的合法性是否应当审查以及审查的标准。这背后体现的是票据的无因性如何理解的问题。对无因性

的强调旨在保护善意持票人(即善意持票人的票据权利不因前手间不合法的原因关系而受到影响)，绝不在

于保护非法取得票据者[4]。从票据法法理进行分析，持票人在取得票据时主观上应当具备善意，即持票

人在取得票据时对从票据外观无法查知的瑕疵，事实上不知道也不应知道这样一种主观心理状态。 
(二) 案例详解 
本案主要涉及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作为人民法院，是否需要对持票人票据来源的合法性进行主动

审查以及审查的标准；二是非法取得票据举证责任的分配问题。 
B 公司上诉的主要理由为 A 公司提交的证据无法证明其为涉案票据的合法持有人，一审审理票据合

法性时仅注重形式上的审查，未尽到应有的审查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十条规定票据的签

发、取得和转让，应当具有事实的交易关系和债权债务关系，但为了维护票据的无因性和票据行为的独

立性，为了避免票据债务人滥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十条、第二十一条等条款，《中华人民共

和国票据法》第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三条、第十四条

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十条、第二十一条等作出了限制性解释，即对票据债务人的抗辩权作出

了严格的限制：票据债务人基于基础关系产生的抗辩只对其票据关系中的直接后手产生对抗效力[5]。在

票据尚未转让的情况下，出票人以收款人未向其履行约定义务等基础关系为由抗辩收款人的票据权利的，

如果抗辩事由存在，对于持票人(收款人)付款请求权的主张，不予支持；票据转让后，基础法律关系之间

的抗辩只能在票据当事人直接的前手后手之间进行，不能越级抗辩，其他票据债务人无权以此对抗合法

持票人[6]。换言之，票据付款人或出票人等票据债务人，不得再以其与收款人之间合同义务未履行等的

基础关系来抗辩接受收款人或其后手转让的持票人。本案中，A 公司与其直接前手之间交易关系是否真

实有效，也只能由其直接前手 C 公司向 A 公司提出抗辩，不能成为 B 公司对 A 公司的抗辩事由。 
是不是说持票人的前手未到庭抗辩或者未被起诉，人民法院就不对票据来源的合法性即基础关系进

行审查了呢？答案是否定的。同时，考虑到民间贴现行为仍然具有一定的市场，但票据贴现属于国家特

许经营业务，人民法院需要对票据来源的合法性进行一定程度的审查，而且这种审查属于主动审查，不

以票据债务人提出抗辩为审查前提。当然，此处的审查标准不宜太过严苛，一般限于形式审查，人民法

院无须就持票人提供的证明材料的真实性再行进行实质调查(如基础关系为买卖合同，持票人只要能够说

明票据来源的合法途径，并提供合同或者供货单或者交易过程的微信聊天记录等初步证据即可)。本案中，

A 公司提交了与其前手 C 公司签订的水泥买卖合同、称重计量单，以及向某经贸公司开具的增值税专用

发票，法院对此进行了形式审查，在 C 公司没有就其与 A 公司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提出异议的情况下，

一、二审法院认定 A 公司为合法持票人无疑是正确的。 

4. 结语 

随着近年来恒大集团、华夏幸福等房地产企业相继暴雷，其开具的商业承兑汇票无法及时兑付并产

生一系列连锁反应，导致人民法院票据纠纷案件受理数量呈几何式爆发状态，这些案件中参加诉讼的票

据债务人多以“持票人未提交证据证明其取得票据的合法来源”、“持票人提交的证据无法证明其为票

据的合法持有人”、“持票人与其直接前手的交易属于民间票据贴现行为或者持票人涉嫌民间票据贴现

而取得票据，我方不应当承担票据付款责任”、“持票人涉嫌民间票据贴现行为而取得票据，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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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依法移送公安机关处理”“一审法院未审查票据来源的合法性”、“一审法院未对票据来源的合法

性进行实质审查”、“一审法院未对持票人是否基于票据贴现而取得票据进行审查”为由提出抗辩或提

起上诉，针对此类纠纷人民法院裁判标准不一，存在同案不同判的现象，部分法院机械适用票据的无因

性原则，不对持票人票据来源的合法性进行任何审查，部分法院对持票人票据来源的合法性进行了实质

审查。同案不同判现象必然扩张自由裁量权，滋生司法腐败专横；机械适用法条亦会造成司法不公，贬

损司法公信，破坏营商环境的公平性[7]。 
在票据纠纷中持票人的直接前手未对双方之间的基础法律关系提出异议时，人民法院是否应当就持

票人票据来源的合法性问题进行审查以及如何审查、举证责任如何分配，我国法律中没有作出明确规定，

司法实践中也一直存在争议。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在该案中所阐述的法律适用标准对于统一此类

案件的裁判尺度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将产生非常重要的积极影响。票据纠纷中持票人的直接前手未对

双方之间的基础法律关系提出异议时，人民法院仍须对票据来源的合法性进行一定程度的审查，此种审

查属于主动审查，不以其他票据债务人提出抗辩为前提，同时，此处的审查标准不宜太过严苛，一般限

于形式审查；“以欺诈、偷盗或者胁迫等手段取得票据”、“明知存在上述违法取得票据情形，恶意取

得票据”、“因重大过失取得不符合票据法规定的票据”、“民间票据贴现”等情形的举证责任主要由

提出抗辩的其他票据债务人承担；当其他票据债务人提出合理怀疑并进行初步举证后，持票人则需就取

得票据的合法性进行进一步的举证，此时法院的审查标准就不再是形式审查。 

参考文献 
[1] 于莹. 论票据的无因性原则及其相对性——票据无因性原则“射程距离”之思考[J]. 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03(4): 102-107. 
[2] 张雪楳. 票据纠纷案件新型疑难问题研究[J]. 中国应用法学, 2021(5): 76-88. 

[3] 赵新华. 票据法[M]. 北京: 人民法院出版, 1999: 60. 

[4] 王小能. 票据法[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1: 59. 

[5] 贾海洋. 票据行为无因性研究——以票据行为二阶段说为理论基点[D]: [博士学位论文]. 长春: 吉林大学, 2010. 

[6] 董翠香. 票据背书法律制度研究[D]: [博士学位论文]. 济南: 山东大学, 2012. 

[7] 刘俊海. 公司法定代表人越权签署的担保合同效力规则的反思与重构[J]. 中国法学, 2020(5): 223-242. 

https://doi.org/10.12677/ds.2023.94167

	票据纠纷中持票人的前手未对基础关系提出异议时票据来源的合法性是否应当审查以及审查的标准
	摘  要
	关键词
	Whether the Legality of the Bill Source Should Be Examined and the Standard of Examination When the Former Holder Does Not Object to the Fundamental Relationship in the Bill Dispute
	Abstract
	Keywords
	1. 引言
	2. 基本案情
	3. 案例评析
	4. 结语
	参考文献

